
按期付款及永久喪失工作能力補償金額的計算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的規定，僱員因工受傷可獲的工傷補償（包括按期付款及

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是以其「每月收入」來計算。 

 
收入的定義 

《僱員補償條例》規定的收入包括： 

• 現金工資； 

• 因意外而令受傷的僱員不能享用但可以現金計算的任何利益，例如伙食、燃料

或宿舍等的價值； 

• 經常性的超時工作補薪或其他特別收益，例如花紅、津貼等；及 

• 習慣上應得的小賬等。 
但不包括： 

• 間歇性的超時工作補薪； 

• 非經常性的賞金、交通特惠或津貼的價值；或 

• 僱主為僱員所支付的強積金或公積金供款。 

每月收入的計算方法 

計
算
方
法 

i. 意外發生日期前一個月1的收入；或 

ii. 意外發生日期前受僱於同一僱主 12 個月1內的平均收入 
（如受僱不足 12 個月，則以受僱期計算） 

【註：兩者以較高者為準。】 

• 《僱員補償條例》第 11 條規定，若僱員在意外發生後暫時喪失工作能力超過

12（及 24）個月後，其每月收入應在意外發生日期後 12（及 24）個月完結時

作出調整，以用作計算按期付款及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金額。調整將以僱

主僱用與受傷僱員擔任相類工作、具相若賺取收入能力的其他僱員的收入平均

增幅為據。若僱主並無上述的其他僱員，則以意外發生後首 12（及 24）個月

病假期完結時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升幅調整。 

 

                                                 
1 本文的月是指曆月。 

• 法定最低工資已於 2011 年 5 月 1 日實施，2015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期間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是每小時$32.5，由 2017 年 5 月 1 日起調整至每小

時$34.5。僱員在任何工資期的工資，按他的總工作時數以平均計算，不得低於

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如就工資期須支付予僱員的工資，少於最低工資，僱員

有權獲得未達最低工資的薪酬差額(即額外報酬)。僱主在計算工傷補償的「每

月收入」時，須包括額外報酬(如適用)的款額。 

• 計算工傷補償時，最低每月收入不可少於$4,0902。 

僱用期過短等特殊情況 

• 如僱員因僱用期過於短暫、以臨時性質受僱或因僱用條款而令計算該僱員在意

外發生日期時的收入並不切實可行，僱主可參考公司內擔當相同工作及具類似

賺取收入能力的其他僱員，在意外發生前 12 個月，每月所賺取的平均款額。 

• 若僱主並無上述的其他僱員，則可參考一名受僱於同一地區擔任同類工作及具

備類似賺取收入能力的人士，在意外發生前 12 個月，每月所賺取的平均款額。 

• 如有任何爭議，僱主及僱員應共同商議，以達至雙方認為可行的方案；否則須

交法院裁決。如僱傭合約訂明僱員的每月薪金及工作性質或時數均較為穩定，

即使僱員在受傷前的僱用期過於短暫，但雙方亦可考慮以僱傭合約上訂明的薪

酬額計算每月收入。 

全職、兼職工作 

• 如僱員在全職受僱3時受傷，僱主只需以其全職收入來計算工傷補償金額。 

• 但如僱員在兼職工作時受傷，而未能履行其他全職或兼職工作時，僱主應將兼

職僱員的其他收入（即其他全職或兼職收入）包括在他的總收入，來計算補償

金額。 

未足 18 歲或以學徒身份受僱的僱員 

在計算此類僱員的死亡或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時，須以下列方式評估其收入： 

• 如僱員未足 18 歲，以成年僱員的收入為準；或 

• 如僱員受僱為學徒，以在學徒訓練期滿時可得的收入為準。 
                                                 
2 於 2017 年 4 月 1 日前遭遇工傷意外或患上指明職業病的人士計算工傷補償時的最低每月收入不可少於

$3,690。 
3 全職受僱是指在任何 1 星期內至少工作 5 天而受僱時間不少於 40 小時。 



按期付款（即工傷病假錢）的計算 

• 《僱員補償條例》第 10 條規定，在僱員暫時喪失工作能力（即工傷病假）期

間，僱主須向僱員支付按期付款，款額應為僱員遭遇意外時每月收入與暫時喪

失工作能力期間每月收入差額的五分四。 

• 在計算工傷病假日數時，如工傷病假期間包括休息日，建議一般的處理方法如

下： 

休
息
日 

固定 有薪 按期付款 = 

  
每月收入 ÷ 30 x 病假日數(包括期間的休息日) x 4/5   

  
  每月收入÷工作天 x 病假日數(扣除期間的休息日) x 4/5 

• 若僱員因工傷不能工作超過 24 個月或超過由區域法院批准的延長期限(以不超

過 12 個月為限)，僱主將無責任繼續支付按期付款。僱員將被視為永久地完全

或部分喪失工作能力，並可按永久喪失工作能力補償的規定，評定其應得的補

償金額。 

 

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金額的計算  

• 若僱員因工受傷引致永久地完全喪失工作能力，補償金額須按僱員受傷時的年

齡及每月收入來計算。計算方法如下： 

僱員在受傷時 
的年齡 

補償金額 

40 歲以下 96 個月的收入4  
或最低補償金額5， 

兩者以較高的金額為準 
40 歲至 56 歲以下 72 個月的收入4  

56 歲或以上 48 個月的收入4  

 
 

4  
用以計算永久地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金額的每月收入設有一個最高限額： 
  於 2017 年 4 月 1 日或以後遭遇工傷意外或患上指明職業病的人士： $28,360 
  於 2015 年 3 月 5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期間遭遇工傷意外或患上指明職業病的人士： $26,070 

5 僱員就永久地完全喪失工作能力可獲的最低補償金額： 
  於 2017 年 4 月 1 日或以後遭遇工傷意外或患上指明職業病的人士： $464,360 
  於2015年3月5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間遭遇工傷意外或患上指明職業病的人士 ：$426,880 

 若僱員因工受傷引致永久地部分喪失工作能力，補償金額須視乎因該項損傷而

永久導致的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程度，並參照永久地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

金額，按比例計算： 

永久地完全喪失 
工作能力的補償金額 

 
X 
 

永久喪失 
賺取收入能力百分率 

 

計算按期付款的例子  
(請注意：以下假設例子，用以說明如何計算有關法定權益。) 

 
例一：  

• 工傷意外發生前的每月收入：$9,000 
• 工傷病假：40 天 
• 工傷期間：沒有工作及賺取收入 
按期付款計算方法為：( $9,000 ÷30 x 40 - $0 ) x 4/5 = $9,600 

 

例二：  

• 工傷意外發生前的每月收入：$3,200 
• 工傷病假：30 天 
• 工傷期間：只放首 20 天病假，其後 10 天病假返回公司工作並賺取工資$1,000 
按期付款計算方法為： 

($4,090*÷30 x 20-$0) x 4/5 + ($4,090*÷30 x 10 -$1,000) x 4/5 = $2,472 

   首 20 天      最後 10 天 

*按計算按期付款的每月最低收入，即 $4,090。 

例三：僱員為僱主工作 4 個月後遭遇工傷意外， 

•  工傷意外發生前的四個月的收入：$6,500、$5,800、$6,900 及$6,300   
•  工傷病假：15 天 
•  工傷期間：沒有工作及賺取收入 
按期付款計算方法為：($6,375* ÷ 30 x 15 ) x 4/5 = $2,550 

*因僱員受僱不足 12 個月，以 4 個月受僱期的工資計算每月平均收入較為有利。 



例四： 就例子三的情况，如僱員在首月月底才入職，首月工作兩天而賺取工資

$400。而其後三個月的收入為$5,800、$6,900 及$6,300。其按期付款計算方

法為： ($6,333.33* ÷ 30 x 15) x 4/5 = $2,533.33 

* 基於每月收入的計算是以最能反映及顯示僱員在意外受傷前每月報酬

的原則，如僱員於首月只工作兩天，在計算每月收入時，一般可考慮不

包括首月收入。因此，僱員的每月收入是 ($5,800 + $6,900 + $6,300) ÷ 3 

= $6,333.33。 

 
例五： 受傷僱員工作的行業的開工日數經常不固定及按日計薪（例如建造業），而

他在意外發生日期前 1 個月的實際開工日數是 19 天，日薪是$600，則該僱

員在意外發生日期前 1 個月的收入為：$600 x 19 天 = $11,400 
 假設該僱員在遭遇工傷意外前已為其僱主工作了 4 個月，實際開工日數分

別是 20 天、21 天、12 天及 19 天（即平均每月 18 天），則該僱員在過去受

僱不足 12 個月內的平均每月收入如下：   
 $600 x [( 20 + 21 + 12 + 19 ) ÷ 4 ] = $10,800 
 如該僱員獲發 60 天工傷病假，期間並沒有工作及賺取收入，其按期付款計

算方法為： 
a) 如受傷僱員的休息日是固定及無薪：  

($11,400 ÷ 26 x 52)* x 4/5 = $18,240  
*[即每月收入÷工作天 x 病假日數(扣除其中 8 天無薪休息日)] 

b) 如受傷僱員的休息日是有薪或是不固定及無薪： 

($11,400 ÷ 30 x 60)^ x 4/5 = $18,240 
^[即每月收入÷30 x 病假日數(包括其中的 8 天休息日)] 

例六： 就僱員獲發的獎金、完成特定生意額後所獲發的佣金或年終酬金等，僱主

應以僱傭協定的支付時間來釐定是否須納入平均每月收入。如僱員按僱傭

合約每年獲發年終酬金，而每年度的年終酬金安排於翌年 2 月發放，假設

僱員在 2011 年 1 月 31 日受傷，在計算僱員受傷前 12 個月的平均收入時，

應包括僱主在 2010 年 2 月支付有關 2009 年度的年終酬金。 

 

 

例七：僱員在工傷意外發生前的每月收入為$5,100，並不符合《最低工資條例》的

規定(假設總工作時數為208小時，最低工資時薪為34.5元，即最低工資應

為$7,176)。僱主除須向僱員補回欠薪外，亦須以已加入額外報酬(即$2,076) 

的每月收入，即以$7,176，計算工傷補償，以符合《最低工資條例》的要

求。 

 
 
請注意，上述資料只供參考之用，有關《僱員補償條例》內容的一切詮釋皆以條例原文為依歸。

若有爭議，法院有最後裁決權。 
 

 

 

勞工處 

僱員補償科 

 

 

 

(05/2017) 


	a) 如受傷僱員的休息日是固定及無薪：
	b) 如受傷僱員的休息日是有薪或是不固定及無薪：

